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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SOLAS 國際公約對於貨船實施棄船操演之時機有何規定？每次棄船操

演應包括那些事項？（20 分） 

二、船舶交通服務（VTS）之功能為何？政府在建立 VTS 時，應考慮之事項

有那些？（20 分） 

三、貨船結構、機器與設備應接受那些種類之檢驗？檢驗期限各為多久？

（20 分） 

四、國際安全管理章程（ISM Code）中，有關「公司」之定義為何？公司應

有那些應急準備？（20 分） 

五、依據國際船舶及港口設施保全章程（ISPS Code），對於船舶保全計畫使

用之文字有何規定？船舶保全計畫應涉及之內容有那些（寫出其中十

項）？（20 分） 


